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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管理 

 先找出危害之可能來源 

 避免危害來源的出現 

 預先準備防護措施 

 如何降低(防止擴散)傷害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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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辨識（可能存在之潛在危害） 

 風險評估（顯著、中度、低度） 

 風險 = (發生頻率) × (發生的嚴重度) 

 改善控制（工程控制） 

 替代 

 加強防護措施 

 教育訓練（危害告知，安全提示） 

 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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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不足的案例(1/2) 

 RCA事件 

 聯瑞電子及華邦電子火災 

 蘆竹工廠火災  

 高雄台中貨櫃運送事件 

 國外教授死於實驗藥品中毒事件 

 八仙樂園彩色趴粉塵爆炸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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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不足的案例(2/2) 

 南科矽甲烷爆炸意外 

 南科TMAH中毒事件 

 竹南科技廠外籍移工氫氟酸噴濺意外  

 台大機械所廢液桶爆炸意外 

 中興大學研習營強酸噴濺傷害 

 大陸孩童玩鞭炮丟入下水道爆炸意外 



實驗室化學品潛在危害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週遭環境 

 空間配置(酸、鹼、有機之分類) 

 瓶瓶罐罐(標示) 

 藥品櫃(防護措施) 

 危害警告標示(牆面) 

 廢棄容器 

 應變器材(緊急沖淋) 



評估風險的驗證 

 職災通報紀錄 

 職災調查分析報告 

 傷害就醫紀錄 

 勞工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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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故發生的多重因果關係 













雇主義務(續) 



雇主義務(續) 



雇主義務(續) 



雇主義務(續)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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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源依據  
貳、用辭定義 

参、本規則之適用 
肆、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 
伍、標示 

陸、安全資料表 
柒、通識措施 
捌、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 

玖、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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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源依據  
1.作業勞工應認知其危險性及有害性，瞭解其安全衛生
必要注意事項，遵守標準操作程序，才能預防職業災害
之發生。 
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規定：雇主對具有危害性之化
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
必要之通識措施。 
3.化學品之範圍、標示、清單格式、安全資料表、揭示、通

識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據法律授權，於96年10月19日發
布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97年12月31日施行。 
5.勞動部於103年修正發佈更名為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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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CNSl5030分類，具有物理性危

害者。 

二、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CNSl5030分類，具有健康危害

者。 

三、製成品：係指在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或依特

定設備，其最終用途全部或部分決定於該特定形狀或設計，

且在正常使用狀況下，不會釋放出危害性化學品之物品。 

四、容器：係指任何袋、筒、瓶、箱、罐、桶、反應、儲

槽、管路及其他可盛裝危害性化學品者。但不包括交通工

具內之引擎、燃料槽或其他操作系統。 

貳、用辭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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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製造者：指製造危害性化學品供批發、零售、處置或

使用之廠商。 

六、輸入者：指從國外進口危害性化學品之廠商。 

七、供應者：指批發或零售危害性化學品之廠商。 

八、全球調合系統(GHS)：由國際勞工組織(ILO)與經濟合

作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危險物品運輸專家委員會

(UNCETDG)所共同研擬完成之化學品全球分類與標示(GHS)

已於2003年正式國際公告，我國行政院跨部會GHS推動方

案於2006年啟動。 

聯合國決議建請各國於2008年前實施，APEC化學對話會議

亦推動各成員經濟體，配合聯合國計畫期程採行GHS系統，

以調和規範化學品之分類、標示及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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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物品適用於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菸害防制法、食品衛生管理法、商品標示法、消防
法等法律規定標示或提供危害資訊，或為正進行化學反
應而無法分離之中間產物，不適用本規則，包括： 
 
一、事業廢棄物。 
二、菸草或菸草製品。 
三、食品、飲料、藥物、化粧品。 
四、製成品。 
五、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六、滅火器。 
七、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  

參、本規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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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害圖式(Symbols) 
火焰、圓圈上火焰、炸彈爆炸、腐蝕、鋼瓶、骷髏頭大腿骨、驚

嘆號、水生環境、健康危害。 

(一)炸彈爆炸： 
爆炸物 自反應物質A型B型  有機過氧化物A型B型 
(二)火焰： 
易燃氣體 易燃氣膠 易燃液體 易燃固體 自反應物質 發火

性液體 發火性固體 自熱物質 禁水性物質 有機過氧化物 

(三)圓圈上火焰： 
氧化性氣體  氧化性液體  氧化性固體 
(四)腐蝕： 
金屬腐蝕物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第1級 

(五)鋼瓶： 加壓氣體 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  

肆、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 

24 



(六)骷髏頭大腿骨： 
急毒性第1級 急毒性第2級 急毒性第3級 

(七)驚嘆號： 
急毒性物質第4級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2級 嚴重損傷刺激

眼睛第2級 皮膚過敏物質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

一暴露第3級 

(八)健康危害： 
呼吸道過敏物質 生殖細胞致突變物質 致癌物質 

生殖毒性物質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1

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2級 特定標的

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復暴露 吸入性危害性化學品 

(九)水生環境：  
水環境之毒性物質急毒性第1級 水環境之毒性物質慢毒性

第2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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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類 
(一)爆炸性物質 
類組 象徵符號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1.1 炸彈爆炸 危險 整體爆炸危害 

1.2 炸彈爆炸 危險 嚴重拋射危險 

1.3 炸彈爆炸 危險 火災.輕微爆炸.拋射危險 

1.4 － 警告 火災或拋射危險 

1.5 － 警告 火災中可能爆炸 

1.6 － － － 

26 



(二)易燃液體(flammable liquid)  

分級 標準 象徵符號 

1 
閃火點<23℃ 起始沸點
≤35℃ 

火焰 

2 
閃火點<23℃ 起始沸點
>35℃ 

火焰 

3 閃火點≥23℃ 且 ≤60℃ 火焰 

4 閃火點>60℃ 且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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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燃氣體(flammable gas)  

分
級 

標準 
象徵   
符號 

警
語 

危害警告訊息 

1 
在20℃,101.3kPa
下,燃燒下限≤13%,
或燃燒範圍≥12% 

火焰 
危
險 

極度易燃氣體 

2 
在20℃,101.3kPa
下,與空氣混合氣
有燃燒範圍 

－ 
警
告 

易燃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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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燃氣膠(oxidizing aerosol)  

分
級 

標              準 
象徵
符號 

警示語 

1 易燃成份>1%,燃燒熱>20kJ/g 火焰 危險 

1 著火距離測試≥75cm 火焰 危險 

2 噴布氣膠燃燒熱≥20kJ/g 火焰 警告 

2 
噴布氣膠燃燒熱<20kJ/g,著
火距離測試 ≥15cm 

火焰 警告 

2 

密閉空間著火測試 
(a)時間當量≤300s/m3 
(b)deflagration density 
≤300g/m3 

火焰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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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氧化氣體(oxidizing gases)  

分
級 

標準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 
告訊息 

1 

任何氣體較空
氣提供更多氧
，可造成或貢
獻其他物質燃
燒 

圓圈
上火
焰 

危險 
可造成或加 
強火災；氧 
化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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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壓氣體(Gases under pressure)  

分級 標準 

壓縮氣體 
在-50℃下，氣體壓力下包裝為完全氣體狀態
，或臨界溫度≤-50℃ 

液化氣體 
在-50℃以上溫度，氣體壓力下包裝部分為液
體a.高壓液化氣體，臨界溫度-50℃~+65℃及
b.低壓液化氣體，臨界溫度+65℃↑ 

冷凍液化
氣體 

因為低溫，氣體包裝部分為液體 

溶解氣體 氣體壓力下包裝，溶解在液相溶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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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告訊息 

壓縮氣
體 

鋼瓶 警告 
壓力下氣體如 
受熱可能爆炸 

液體氣
體 

鋼瓶 警告 
壓力下氣體如 
受熱可能爆炸 

冷凍液
化氣體 

鋼瓶 警告 
冷凍氣體,可能 
造成凍傷或傷害 

溶解氣
體 

鋼瓶 警告 
壓力下氣體如 
受熱可能爆炸 

(六)加壓氣體(Gases under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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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易燃固體  
分
級 

標準：燃燒率測試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 
告訊息 

1 

金屬粉末燃燒時間≤5分,
其他物質或混合物濕潤區
不能停止火焰，燃燒時間
<45秒或燃燒率>2.2mm/s 

火焰 危險 
易燃 
固體 

2 

金屬粉末燃燒時間>5分，
≤10分，其他物質或混合
物濕潤區停止火焰至少4
分，燃燒時間<45秒或燃
燒率>2.2mm/s 

火焰 警告 
易燃 
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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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反應物質  
type Principle 
A 當包裝下，會迅速爆炸或突然燃燒之物質或混合物 

B 
當包裝下，任何物質或混合物具有爆炸性質，既不會迅
速爆炸或突然燃燒，但在包裝內易於進行熱爆炸 

C 當包裝下，任何物質或混合物具有爆炸性質，既不會迅
速爆炸或突然燃燒，也不會在包裝內進行熱爆炸 

D 

任何物質或混合物實驗測試： 
(Ⅰ)當局限下加熱部分爆炸，不會迅速燃燒並顯示無劇
烈影響 
(Ⅱ)當局限下加熱，根本不會爆炸，慢慢地燃燒並顯示
無劇烈影響 
(Ⅲ)當局限下加熱，根本不會爆炸或燃燒，並顯示中等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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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Principle 

E 
實驗測試，當局限下加熱根本不會爆炸或燃燒，
並顯示小或無影響 

F 
實驗測試，當局限下加熱，在半真空狀態下，根
本不會爆炸也不會燃燒，並顯示只有小或無影響
，或為無爆炸力 

G 

實驗測試，當局限下加熱，在半真空狀態下,既不
會爆炸也不會燃燒，並顯示無影響，也無任何爆
炸力，屬熱穩定性(五十公斤包裝，自加熱分解溫
度60℃至75℃)。對液體混合物，以不低於沸點
150℃稀釋劑去敏感化者為typeG，低於沸點150℃
去敏感化者為typ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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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象徵符號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A 炸彈爆炸 危險 
加熱可能造成 
爆炸 

B 
火焰炸彈
爆炸 

危險 
加熱可能造成 
火災或爆炸 

C 火焰 危險 
加熱可能造成 
火災 

E.F 火焰 警告 
加熱可能造成 
火災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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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自燃液體(Pyrophoric liquids) 

分級 標      準 象徵符號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1 

液體加入盛器且暴
露空氣五分鐘著火，
或與空氣接觸五分
鐘使濾紙著火或燒
焦 

火焰 危險 
與空氣接觸 

自動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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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自燃固體(Pyrophoric solid) 

分
級 標        準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 
告訊息 

1 

固體加入盛器

且暴露空氣五

分鐘著火，或

與空氣接觸五

分鐘使濾紙著

火或燒焦固體 

火焰 危險 

與空氣 

接觸自 

動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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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 象徵符號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1 火焰 危險 
自行生熱； 
可能著火 

2 火焰 警告 
在大量下 
自行生熱； 
可能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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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自熱物質(Self-heating pubstances)  



(十二)禁水性物質  
分
級 

標            準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告訊息 

1 
在常溫下與水劇烈反應產

生氣體自動著火，或產生

易燃氣體≥10L/min.kg 

火焰 危險 
與水接觸釋放易
燃氣體，可能自
動著火 

2 
在常溫下與水立即反應產

生易燃氣體≥20L/min.kg,

且不屬於第1級 

火焰 危險 
與水接觸釋放易
燃氣體 

3 
在常溫下與水緩慢反應產

生易燃氣體≥1L/min.kg,且

不屬於第1級與第2級 

火焰 警告 
與水接觸釋放易
燃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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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級 

象徵符
號 

警示
語 

危害警告訊息 

1 
圓圈上
火焰 

危險 
可能造成火 
災或爆炸； 
強氧化劑 

2 
圓圈上
火焰 

危險 
可能加強火 
災；氧化劑 

3 
圓圈上
火焰 

警告 
可能加強火 
災；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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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氧化性液體(Oxidizing liquids)  



分級 象徵符號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1 圓圈上火焰 危險 
可能造成火 
災或爆炸； 
強氧化劑 

2 圓圈上火焰 危險 
可能加強火 
災；氧化劑 

3 圓圈上火焰 警告 
可能加強火 
災；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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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氧化性固體(Oxidizing solids)  



分級 象徵符號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A 炸彈爆炸 危險  加熱可能 
造成爆炸 

B 炸彈爆炸 危險 
 加熱可能 
造成火災或 
爆炸 

C 圓圈上火
焰 

危險  加熱可能 
造成火災 

E.F 圓圈上火
焰 

警告  加熱可能 
造成火災 

G － －  － 

43 

(十五)有機過氧化物(Organic peroxides)  



(十六)腐蝕金屬物質(Corrosive metals)  

分
級 

標準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 
告訊息 

1 

在測試溫度
55℃，鋼鐵
或鋁表面腐
蝕率超過
6.25mm/年 

腐蝕 警告 
可能腐 
蝕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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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急毒性(Acute Toxicity)  

暴露途徑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食入
(mg/kg) 

5 50 300 2000 5000 

皮膚
(mg/kg) 

50 200 1000 2000   

氣體
(ppm) 

100 500 25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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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級 

象徵符
號 

警示
語 

危害警告訊息 

1A 
1B 
1C 
2 
3 

腐蝕 
腐蝕 
腐蝕 
驚嘆號 
無 

危險 
危險 
危險 
警告 
警告 

造成嚴重皮膚 
灼傷及眼睛損害 
造成嚴重皮膚 
灼傷及眼睛損害 
造成嚴重皮膚灼 
傷及眼睛損害 
造成皮膚刺激 
造成溫和皮膚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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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皮膚腐蝕/刺激 
(Skin Corrosion/Irritation)  



(十九)嚴重眼睛損傷/眼睛刺激  

分級 
象徵符
號 

警示
語 

危害 告訊息 

第1級 
第2A
級 
第2B
級 

腐蝕 
驚嘆號 
無 

危險 
警告 
警告 

造成嚴重 
眼睛損害 
造成嚴重 
眼睛刺激 
造成眼睛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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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呼吸道過敏物(Respiratory Sensitization)  

分級 標      準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告訊息 

第1 
級 

•證實對人
類誘發呼吸
道過敏 
•動物試驗
陽性結果 

健康
危害 

危險 
吸入可能造 
成呼吸困難 
或過敏或氣喘 

第1 
級 

•充分人數
皮膚接觸誘
發皮膚過敏 
•動物試驗
陽性結果 

健康
危害 

危險 
可能造成皮膚 
過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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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級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 害 警 告 訊 息 

1A 
健康
危害 

危險  可能造成基因缺陷 

1B 
健康
危害 

危險  可能造成基因缺陷 

2 
健康
危害 

警告  疑似造成基因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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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生殖細胞突變 
(Germ Cell Mutagenicity)  



(二十二)致癌物質(Carcinogen)  

分
級 

標      準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告訊息 

1A 
已知為人類致
癌物;主要基
於人類證據 

健康
危害 

危險 可能致癌 

1B 
推測人類致癌
物;主要基於
動物證據 

健康
危害 

危險 可能致癌 

2 

疑似人類致癌
物;人類或動
物研究致癌性
證據有限 

健康
危害 

警告 懷疑可能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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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 標        準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告訊息 

1A 

已知人類生殖能
力或發育可逆影
響,主要基於人
類證據 

健康
危害 

危險 
可能損害生 
殖力或胎兒 

1B 

推測為人類生殖
能力或發育可逆
影響,主要基於
動物試驗 

健康
危害 

危險 
可能損害生 
殖力或胎兒 

2 
疑似人類生殖或
發育毒物 

健康
危害 

警告 
懷疑損害生 
殖力或胎兒 

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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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重覆暴露)  

分級 標        準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告訊息 

第1
級 

重覆暴露對人體
有顯著的毒性。 

•流行病學調查研

究或動物試驗顯

著或嚴重毒性影

響,適於人體健康 

健康
危害 

危險 

重覆暴露 
(途徑)造 
成(影響器 
官)損害 

第2
級 

動物試驗研究證
據能推測重覆暴
露有害人體健康 

健康
危害 

危險 

重覆暴露 
(途徑)可 
能造成(影 
響器官)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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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暴露)  

分
級 

標     準 
象徵
符號 

警示
語 

危害警告訊息 

1 
單一暴露對
人體產生顯
著毒性。 

健康
危害 

危險 
如果(暴露途 
徑)造成(影響 
器官)損害 

2 

動物試驗研
究證據能推
測單一暴露
有害人體健
康 

健康
危害 

警告 
如果(暴露途 
徑)可能造成 
(影響器官)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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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單一劑量或24小時內多劑量食

入或皮膚接觸，或4小時吸入暴露造

成可逆影響。1小時暴露吸入氣體與

蒸氣應除以2，粉塵或霧滴應除以4。 

(二十五)急毒性(Acute 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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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係藉圖式及簡單之文字訊息，提供
簡明危害資訊。 
一、標示事項 
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附表一規定

之分類及及標示要項，參照附表二之格式明顯

標示下列事項，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

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一)危害圖式：依本規則附表一之分類、
標示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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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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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稱：列出物品或物質常用名稱、慣用名稱
或化學名稱。 
2.危害成分：如為混合物者，係指所含之危害
性化學品有二種以上成分者。 
3.警示語：依本規則附表一之分類、標示要項。 
4.危害警告訊息：依附表一之分類、標示要項。 
5.危害防範措施：簡明敘述危害預防措施。 
6.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應為隨時可提供諮詢者，最好隨時可提供使用安全
衛生資訊、緊急應變處理資訊之單位或人員電話。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危害性化學品與事業
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於容器上予以標示。其標
示，準用第五條至第九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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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 



對於混合物健康危害之分類原則： 
(1)混合物有整體測試資料者，依整體測試資

料進行。 

(2)混合物沒有整體測試資料者，依每個危害

中之銜接原則進行判別，並依條件判定是否可

以相關銜接原則對此混合物進行分類。 

(3)沒有整體測試資料，且現有資訊不足以適

用銜接原則進行判別時，就依據已知資訊姑計

危害的共識原則，對該混合物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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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物標示 



急毒性物質混合物之毒性分類過程儘可能使
用現有資料來處理，無須額外的動物測試，
其銜接原則實例如下： 
(1)如果一種混合物劃歸為第一級，此第一
級混合物之成分的濃度增加，新混合物仍歸
為第一級，無須進行測試。 
(2)三種同樣成分的混合物，A與B屬於相同
的毒性級別，而混合物C有同樣的毒學活性
成分，其濃度在混合物A和與B的活性成分濃
度之間，則混合物C視為與A和B屬於相同的
毒性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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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容器標示  
容器標示如其容器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
標示危害性化學品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四、農藥、環境用藥及放射性
物質等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 
對農藥及環境用藥等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應依
農藥及環境用藥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對放射性物質、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之環境
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應依游離輻射及環境保護
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五、船舶、航空器或運送車輛之標示 
對於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船舶、航空器或運送車
輛之標示，應依交通法規中有關運輸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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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屬下列之一者，得於明顯之
處，設置標示規定事項之公告板以代替容器標示。屬於
管系者，得掛使用牌或漆有規定識別顏色及記號替代之： 
(一)裝有同一種危害性化學品之數個容器，置放於
同一處所。 
(二)導管或配管系統。 
(三)反應器、蒸餾塔、吸收塔、析出器、混合器、
儲槽、計量槽、熱交換器等化學設備 
(四)冷卻裝置、攪拌裝置、壓縮裝置等設備。 
(五)輸送裝置。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容器有公告板者，其內容之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經常
變更，但備有安全資料表者，得免標示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六目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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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告板代替容器標示 



(一)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
內部容器。 
(二)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
部容器。 
(三)勞工使用可攜帶容器，其危害性化學品取
自有標示之容器，且僅供裝入之勞工當班立即
使用者。 
(四)危害性化學品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供實
驗室自行作實驗、研究之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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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已達標示目的，得免標示 

七、得免標示之裝有危害性
化學品之容器 



(一)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於運輸時已依交通
法規有關運輸之規定設置標示者，該容器於工作場所
內運輸時，得免再依附表一標示。 
(二)勞工從事卸放、搬運、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
作業時，雇主應依本規則辦理。 
(三)對於裝載危害性化學品之車輛進入工作場所後，
應指定經相關訓練之人員，確認已有本規則規定之標
示及安全資料表，始得進行卸放、搬運、處置或使用
之作業。 
(四)前項相關訓練應包括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
學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所
定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之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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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運輸相關規定 



九、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
者提供責任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危害

性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

前，應於容器上予以標示。 

前項標示，準用第五條至第九條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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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

一化學品，應依附表四提供勞工安全資料表。其

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

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安全資料表(Safety 

Data Sheet)簡稱SDS，記載比標示更詳細之危害

性化學品之特性及必要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其內

容各包括十六主項目及子項目(如附表五)。 

陸、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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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為危害性化學品管理之基本工具，
是提供危害防範資訊之技術性資料，
其有關規定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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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六主項目及提供之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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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美國化學文摘社(CAS No.)為便於確認同一種化

學物質，故對每一個化學品編訂註冊登記號碼(CAS 

No.)，一個號碼只代表一種化合物，若有異構物則給

予不同編號，已通用於國際上，故查詢之正確性高，

適合作為資料查詢的索引號碼。 



(四)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最重要症狀及危害

效應、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醫師之提示。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特

殊滅火程序、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六)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清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儲存。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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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應避免之狀況、應避免之物質、危害分解物。 



(十二)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持久性及降解性、生物蓄積性、土壤中之流

動性、其他不良效應。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聯合國編號、聯合國運輸名稱、運輸危

害分類、包裝類別、海洋污染物（是／否）、特殊運送

方法及注意事項。 

(十五)法規資料適用法規。 
(十六)其它資料 
參考文獻、製表單位、製表人、製表日期。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
者前，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該化學品為含有二種以上危害成分之混
合物時，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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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業單位
或自營作業者前，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該化學品為含有
二種以上危害成分之混合物時，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
製作安全資料表。 
前項化學品，應列出其危害成分之化學名稱，其危害性
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混合物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混合物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除有
科學資料佐證外，依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之混合
物分類標準；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等物理性危
害，使用有科學根據之資料評估。 
(3)第一項所定安全資料表之內容項目、格式及所用
文字，適用前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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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物之安全資料表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

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

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

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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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資料表之更新 



柒、通識措施 
雇主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之危害資
訊，致引起之職業災害，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
依計畫確實執行，其執行紀錄保存三年。 
二、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內容、格式參照附表五。 

三、將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四、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教育訓
練，其課程內容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
定辦理。 

五、其他使勞工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之必要措施。 

危害通識計畫，應含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料表、
標示、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等必要項目之擬訂、執行、紀
錄及修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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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學名稱: 
同義名稱: 
物質安全表索引 
※※※※※※※※※※※※※※※※※※※※※※※※※
※※※※※  
製造商或供應商: 

地點: 

※※※※※※※※※※※※※※※※※※※※※※※※※
※※※※※  
使用資料 
地                             點                 使 用 頻 次 
     
數             量            使 用 者        使 用 者 
  
※※※※※※※※※※※※※※※※※※※※※※※※※
※※※※ 
貯存資料 
地                                        點            數                 量
※※※※※※※※※※※※※※※※※※※※※※※※※
※※※※※ 
製單日期: 

附表六  危害物質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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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定為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之證明。 
二、為保護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所採取之對
策。 
三、對申請者及其競爭者之經濟利益評估。 
四、該商品中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危害性分類說
明及證明。 

捌、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商品營
業秘密之必要，而保留揭示安全資料表中之危害性
化學品成分之名稱、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含量或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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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急毒性物質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 

(二)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一級。 
(三)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一級。 
(四)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五)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六)致癌物質。 
(七)生殖毒性物質。 

(八)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一級。 

(九)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一級。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屬於下列規定者，
不得申請保留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揭示： 
 
一、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所列之化學物質。  
二、屬於國家標準CNS15030 分類之下列級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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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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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適用對象物 

 評估及分級管理時機 

 評估及分級管理方法 

 以採樣分析或定量推估模式實施暴露評估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暴露評估 

 依風險分級採取控制或管理措施 

 紀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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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登記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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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性化學品指定及運作許可

辦法 

 

 

 

 



117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

管理辦法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